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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１．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３．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１９９８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２６

二

、

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发布

《

关于新网络投票

系统上线及发布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

的通知

》（

以

下简称

“《

通知

》”）。

根据

《

通知

》，

上交所对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

以下简称

“

网投系

统

”）

进行了优化调整

，

并新增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新网投系统将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正式启用

。

为保障平稳切换

，

设置为期

３

周的新老网投系统并行期

，

期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２

月

１３

日

。

并行期内

，

投资者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未及时完成系统升级的

，

该证

券公司应当继续按照原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规定

方式

（

以下简称

“

原方式

”）

为投资者提供网络投票服务

；

投资者仍可通过上交所原网

投系统

，

按原方式提交网络投票指令

。

投资者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已完成系统升级

的

，

投资者可按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５

年修

订

）》（

以下简称

“

新

《

网投细则

》”）

规定方式提交网络投票指令

。

根据

《

通知

》

的规定

，

新

《

网投细则

》

施行前

，

上市公司已披露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

选择上交所网投系统作为网络投票平台

，

且拟在并行期内召开股东大会的

，

应当在并

行期开始后

、

股东大会召开日的两个交易日前

，

按照新

《

网投细则

》

的要求编制并披露

股东大会补充公告

。

三

、

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其他

事项不变

。

四

、

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

１．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９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

：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９

号中信银行

２．

网络投票的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１９９８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２６

４．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００

关于申请与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非授信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

１．０１

《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框架协议

》

√

１．０２

《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与投资服务框架协议

》

√

２

关于申请与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均为

：

１．０１

、

１．０２

及

２

。

５．

融资融券

、

转融通

、

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新

《

网投细则

》

等有关规定执行

。

６．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１

）

本行股东通过上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

（

网址

：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进行投票

。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

２

）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

（

３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

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

（

４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７．

原网投系统的投票操作流程

原网投系统的投票操作流程请见附件

。

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

，

可以咨询指定交易

的证券公司是否已完成网投系统升级

，

以及是否可以按新

《

网投细则

》

规定方式提交

网络投票指令

。

特此公告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27日

附件

原网投系统的投票操作流程

本行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本行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

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程序如下

：

（

一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星期三

）

９

时

３０

分至

１１

时

３０

分

；

１３

时正至

１５

时正

。

（

二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７８８ ９９８

中信投票

３

（

三

）

投票方法

１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股票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

，

以

１．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１

，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

以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组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１

，

以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组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２

，

以此类推

。

对于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所示

：

Ａ．

如果股东想一次性表决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

，

表决方法如下

：

表决对象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Ｂ．

如果股东想依次表决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

，

表决方法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申请与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度非授信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１．１

《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框架协议

》

１．０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２

《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理财 与投资服务框架

协议

》

１．０２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 于 申 请 与 中 信 集 团 关 联 方 企 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授信关联交易上限的

议案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四

）

表决意见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申报股数代表表决意见

，

其中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表所示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五

）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的

“

中信银行

”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

，

对审议的议案

１

《

关于申请与

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非授信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

中的议项

１

“《

中国中信集

团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框架协议

》”

投同意票

、

反对票或弃权

票

，

其申报流程分别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８８ ９９８

中信投票 买入

１．０１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８８ ９９８

中信投票 买入

１．０１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８８ ９９８

中信投票 买入

１．０１

元

３

股 弃权

（

六

）

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１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股东可

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

，

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

２

、

在议案

１

中

，

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下的全部

２

个子项

，

对议案

１

中各子

项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议案组

１

的表决申报

。

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本次会议全部

议案的一揽子申报

，

对各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一揽子申报

。

３

、

Ａ

股股东仅对本次会议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

４

、

由于网络投票系统的限制

，

本行将只能对本次会议设置一个网络投票窗口

，

并

且只能向

Ａ

股股东提供一次网络投票机会

。

５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照

当日通知进行

。

A股证券代码:601998� � � �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2015-003

H股证券代码:998� � � � � � �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

，

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行

”）

于近日接到本行股东西班牙对外银行

（

Ｂａｎｃｏ Ｂｉｌｂａｏ Ｖｉｚｃａｙａ Ａｒｇｅｎｔａｒｉａ Ｓ．Ａ．

，

以下简称

“

ＢＢＶＡ

”）

通知

，

ＢＢＶＡ

于近日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减持了本行股份

，

累计减持本行股份已超过本行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５％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ＢＢＶＡ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因相关期货

、

期权合约的结算陆续减持其持有的本行

Ｈ

股股份

１３８

，

０６８

，

７７１

股

，

约占本行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０．３％

，

减持后

ＢＢＶＡ

持有本行

Ｈ

股股份

４

，

４９３

，

８７６

，

６０５

股

，

约占本行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９．６％

。

ＢＢＶＡ

又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与

ＵＢＳ Ａ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签订

《

股份购买协议

》，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出售

其持有的本行

Ｈ

股股份

２

，

２９２

，

５７９

，

０００

股

，

约占本行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９％

，

本次

减持后

，

ＢＢＶＡ

持有本行

Ｈ

股股份

２

，

２０１

，

２９７

，

６０５

股

，

约占本行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７％

。

二

、

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行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

ＢＢＶＡ

的基本情况以

及上述

《

股份购买协议

》

的主要内容等请参见本行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及本行网站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上刊载的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特此公告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股票代码:601998

信息披露义务人:� Banco�Bilbao�Vizcaya�Argentaria,� S.A.(西班牙对外银行)

注册地址:Plaza� de� San� Nicolas� 4,� 48005� Bilbao,� Spain

通讯地址:Paseo� de� la�Castellana� 81,� planta� 12,� 28046�Madrid,�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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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及其

他相关的法律

、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

三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

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

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

释 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

“

本报告书

”

指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或

“

ＢＢＶＡ

”

指

Ｂａｎｃｏ Ｂｉｌｂａｏ Ｖｉｚｃａｙａ Ａｒｇｅｎｔａｒｉａ

，

Ｓ．Ａ．

（

西班牙对外银行

）

“

中信银行

”

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交易

”

或

“

本次权益变动

”

指根据

《

股份购买协议

》

的约定

，

ＵＢＳ Ａ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受让

ＢＢＶＡ

持有的中信银行

２

，

２９２

，

５７９

，

０００

股

Ｈ

股股份

“《

股份购买协议

》”

指

ＢＢＶＡ

与

ＵＢＳ Ａ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签署的股份购买协议

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名 称

：

Ｂａｎｃｏ Ｂｉｌｂａｏ Ｖｉｚｃａｙａ Ａｒｇｅｎｔａｒｉａ

，

Ｓ．Ａ．

（

西班牙对外银行

）

注册地址

：

Ｐｌａｚａ ｄｅ Ｓａｎ Ｎｉｃｏｌａｓ ４

，

４８００５ Ｂｉｌｂａｏ

，

Ｓｐａｉｎ

授权代表

：

Ｍａｒｉａ ＪｅｓúｓＡｒｒｉｂａｓ

已发行股本

：

３

，

０５０

，

２１２

，

７２９．６２

欧元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

：

外国公司

业务范围

：

主营业务是全球性银行业务和金融服务

经营期限

：

永久

股东名称

：

Ｂａｎｃｏ Ｂｉｌｂａｏ Ｖｉｚｃａｙａ Ａｒｇｅｎｔａｒｉａ

，

Ｓ．Ａ．

（

西班牙对外银行

）

于马德里

、

纽约

、

墨西哥和伦敦上市

，

股权结构分散

，

没有任何股东实益拥有股权高于

５％

通讯地址

：

Ｐａｓｅｏ ｄｅ ｌａ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ａ ８１

，

ｐｌａｎｔａ １２

，

２８０４６ Ｍａｄｒｉｄ

，

Ｓｐａｉｎ

传真

：

＋３４ ９１ ３７４３５５１

联系人

：

Ｍａｒｉａ Ｊｅｓúｓ Ａｒｒｉｂａｓ

（

＋３４ ９１ ３７４４２５７

）

Ｍａｒｉｎａ Ａｌｖａｒｅｚ

（

＋３４ ９１ ５３７８６６３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

ＢＢＶＡ

所任职务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男 西班牙 西班牙

董事长

、

首席执行官

、

执行

董事

Ｇｒｕｐ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ｏ ＢＢＶＡ

Ｂａｎｃｏｍｅｒ Ｓ．Ａ． ｄｅ Ｃ．Ｖ．

董事

，

ＢＢＶＡ Ｂａｎｃｏｍｅｒ Ｓ．Ａ．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óｎ ｄｅ Ｂａｎｃａ

Ｍúｌｔｉｐｌｅ

，

Ｇｒｕｐ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ｏ

Ｂａｎｃｏｍｅｒ

董事

Ｃａｎｏ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

áｎｇｅｌ

男 西班牙 西班牙

总裁

、

首席运营官

、

执行董

事

Ｔｕｒｋｉｙｅ Ｇａｒａｎｔｉ Ｂａｎｋａｓｉ

Ａｎｏｎｉｍ Ｓｉｒｋｅｔ

董事

，

ＢＢＶＡ

Ｂａｎｃｏｍｅｒ

，

Ｓ．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óｎ

ｄｅ Ｂａｎｃａ Ｍúｌｔｉｐｌｅ

，

Ｇｒｕｐ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ｏ Ｂａｎｃｏｍｅｒ

董事

，

Ｇｒｕｐ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ｏ ＢＢＶＡ

Ｂａｎｃｏｍｅｒ

，

Ｓ．Ａ． ｄｅ Ｃ．Ｖ．

董事

Ａｌｆａｒｏ Ｄｒａｋｅ

，

Ｔｏｍáｓ

男 西班牙 西班牙 独立董事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 ｙ ｄｅ ｌａ Ｍｏｒａ

，

Ｒａｍóｎ

男 西班牙 西班牙 外部董事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Ｒｉｖｅｒｏ

，

Ｊｏｓé

Ａｎｔｏｎｉｏ

男 西班牙 西班牙 独立董事

Ｆｅｒｒｅｒｏ Ｊｏｒｄｉ

，

Ｉｇｎａｃｉｏ

男 西班牙 西班牙 外部董事

ＩＤＩＬＩＡ ＦＯＯＤＳ Ｓ．Ｌ．

董事长

，

ＧＲＵＰＯ ＩＤＩＬＩＡ

，

Ｓ．Ｌ．

董事

长

，

ＭＡＺ

（

Ｍｕｔｕａ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ｅｓ

ｄｅ Ｚａｒａｇｏｚａ

）

董事

Ｇａｒｉｊｏ Ｌóｐｅｚ

，

Ｂｅｌéｎ

女 西班牙 德国 独立董事

Ｍｅｒｃｋ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首席执行

官

、

执行委员会成员

，

Ｌ

’

Ｏｒｅａｌ

董事

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Ｐáｒａｍｏ

，

Ｊｏｓé

Ｍａｎｕｅｌ

男 西班牙 西班牙 执行董事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ａｔａ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ＧｍｂＨ

董事长

Ｌｏｒｉｎｇ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ｄｅ Ｉｒｕｊｏ

，

Ｃａｒｌｏｓ

男 西班牙 西班牙 独立董事

Ｍáｉｚ Ｃａｒｒｏ

，

Ｌｏｕｒｄｅｓ

女 西班牙 西班牙 独立董事

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 Ｒａｍｏｓ

，

Ｊｏｓé

男 西班牙 西班牙 外部董事

Ｐａｌａｏ Ｇａｒｃíａ－Ｓｕｅｌｔｏ

，

Ｊｏｓé

Ｌｕｉｓ

男 西班牙 西班牙 独立董事

Ｐｉ Ｌｌｏｒｅｎｓ

，

Ｊｕａｎ

男 西班牙 西班牙 独立董事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Ｖｉｄａｒｔｅ

，

Ｓｕｓａｎａ

女 西班牙 西班牙 外部董事

＊

信息源自

ＢＢＶＡ

企业网站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

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股份

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持有

、

控制其它

Ａ

股或

Ｈ

股上市公

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

第二章 权益变动目的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

ＢＢＶＡ

根据

《

股份购买协议

》

的约定向

ＵＢＳ Ａ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出售其所持中信银行

２

，

２９２

，

５７９

，

０００

股

Ｈ

股股份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或继续减持中信银行股份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情况

，

ＢＢＶＡ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持中信

银行股份

。

若发生根据相关规定需要披露的事项

，

ＢＢＶＡ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

第三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中信银行股份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

ＢＢＶＡ

因相关期货

、

期权合约的结算陆续减持其持有的中信银行

１３８

，

０６８

，

７７１

股

Ｈ

股

，

约占中信银行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０．３％

。

至本次权益变动前

，

ＢＢＶＡ

持有中信银行

４

，

４９３

，

８７６

，

６０５

股

Ｈ

股股份

，

约占中信银行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９．６％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ＢＢＶＡ

将持有中信银行

２

，

２０１

，

２９７

，

６０５

股

Ｈ

股股份

，

约占中信

银行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７％

。

二

、

权益变动方式

根据

《

股份购买协议

》

的约定

，

ＢＢＶＡ

向

ＵＢＳ Ａ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转让其所持有

的中信银行

２

，

２９２

，

５７９

，

０００

股

Ｈ

股股份

。

本交易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完成交

割

。

三

、《

股份购买协议

》

的主要内容

１

、

协议当事方

《

股份购买协议

》

的转让方为

Ｂａｎｃｏ Ｂｉｌｂａｏ Ｖｉｚｃａｙａ Ａｒｇｅｎｔａｒｉａ

，

Ｓ．Ａ．

，

受让方为

ＵＢＳ Ａ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

２

、

转让股份的种类

、

数量

、

比例

、

股份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

根据

《

股份购买协议

》

的约定

，

ＢＢＶＡ

向

ＵＢＳ Ａ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转让其所持有

的中信银行

２

，

２９２

，

５７９

，

０００

股

Ｈ

股

，

约占中信银行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９％

。

３

、

转让价款和付款安排

转让价款为

１３

，

１３６

，

４７７

，

６７０

港元

，

以现金支付

。

４

、

协议的签订和生效时间

《

股份购买协议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经

ＢＢＶＡ

与

ＵＢＳ Ａ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签

署

。

本交易的交割受限于如下条件的满足或豁免

（

如适用

）：

（

ａ

）

在

《

股份购买协议

》

生效之后及在本交易交割之前

，

未发生对中信银行及其子

公司的经营或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的重大变化

；

（

ｂ

）

买方

ＵＢＳ Ａ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已按

《

股份购买协议

》

附件

２

中要求的形式将

交割通知交付于卖方

；

且

（

ｃ

）

在

《

股份购买协议

》

签订之后及在本交易交割之前

，

任何政府部门没有颁布

、

通过审议或正式施行任何导致以下情形产生的法律规定

：

（

ｉ

）

使本交易中的股份购买或出售行为不合法

，

或禁止

《

股份购买协议

》

项下股份

购买或出售行为的发生

；

或

（

ｉｉ

）

使相关交易文件

1

下拟进行的相关交易之完成不合法

，

或禁止相关交易文件

下拟进行的相关交易之完成

。

(

1

“相关交易文件”指于《股份购买协议》签署日或临近日期签署的特定交易文件。根

据该等交易文件，《股份购买协议》项下出售股份将由 UBS� AG,� London� Branch 转让给第

三方且出售股份涉及的最终经济利益将转让给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

四

、

拟转让股份存在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ＢＢＶＡ

根据

《

股份购买协议

》

的约定拟转让给

ＵＢＳ Ａ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的中信银行

２

，

２９２

，

５７９

，

０００

股

Ｈ

股股份不存在被质押

、

冻结的情形

。

第四章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

ＢＢＶＡ

因相关期货

、

期权合约的结算陆续减持其持有的中信银行

１３８

，

０６８

，

７７１

股

Ｈ

股

，

约占中信银行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０．３％

。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六个月内

，

ＢＢＶＡ

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中信银行上市交易股份的

行为

。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

息

，

亦不存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

第六章 备查文件

下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中信银行住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备查阅

：

（

一

）

ＢＢＶＡ

注册成立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

（

二

）

ＢＢＶＡ

的董事的身份证号码列表

；

（

三

）《

股份购买协议

》

复印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

Ｂａｎｃｏ Ｂｉｌｂａｏ Ｖｉｚｃａｙａ Ａｒｇｅｎｔａｒｉａ

，

Ｓ．Ａ．

（

西班牙对外银行

）

授权代表

：

Ｍａｒｉａ ＪｅｓúｓＡｒｒｉｂａｓ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西班牙对外银行)

授权代表:Maria� JesúsArribas

日期:� � � � � � �年 月 日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中信银行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Ｂａｎｃｏ Ｂｉｌｂａｏ Ｖｉｚｃａｙａ Ａｒｇｅｎｔａｒｉａ

，

Ｓ．

Ａ．

（

西班牙对外银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址

Ｐｌａｚａ ｄｅ Ｓａｎ Ｎｉｃｏｌａｓ ４

，

４８００５ Ｂｉｌｂａｏ

，

Ｓｐａｉｎ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Ｈ

股

持股数量

：

４

，

４９３

，

８７６

，

６０５

持股比例

：

９．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

Ｈ

股

变动数量

：

２

，

２９２

，

５７９

，

０００

变动比例

：

４．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２

，

２０１

，

２９７

，

６０５

变动后持股比例

：

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备注

：

ＢＢＶＡ

在此前

６

个月买卖中信银行股票的情况请参见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四章

“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经取得批准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西班牙对外银行)

授权代表:Maria� JesúsArribas

日期:� � � � �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544� � � � � �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2015－05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原环保

"

）

因收到郑州公用

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用集团

"

）

通知拟筹划重大事项

，

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0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

并相

继发布了

《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

及

《

中原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

后经论证

，

此次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

公司相继发布了

《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公告

》

及

《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发布

《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公告

》：

由于本次资产重组涉及国资管理部门的审批

，

重组方案涉及的

相关问题仍需要与有关方面进行持续沟通

，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

，

经公司申

请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争取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前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的

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

一

、

目前预案各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

正在完善预案文件

。

二

、

本次交易概述

：

本次重组整体方案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

金

，

具体包括

：

1

、

中原环保发行股份购买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所有的五龙口污水处

理厂

（

一期和二期

）、

马头岗污水处理厂

（

一期和二期

）、

南三环污水处理厂

、

马寨

污水处理厂和王新庄污水处理厂技改工程

。

2

、

中原环保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总交易金额的

25%

，

其中

，

交易总金额

=

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金额

+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

另外

，

公司在此次资产重组的同时

，

拟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郑州市热力

总公司出售中原环保西区供热业务资产

；

公司拟采用协议收购的方式收购郑州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郑州市郑东新区水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三

、

由于公司尚需完善预案文件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简

称

"

中原环保

"

、

代码

"000544"

）

自

2015

年

1

月

27

日起继续停牌

，

待预案文件完

善后公司将及时申请股票复牌

，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

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则制度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70� � �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码：2015-005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定闽锋锂业 29.95%股权作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公司享有闽锋锂业权益情况

目前

，

公司合计享有阿坝州闽锋锂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闽锋锂业

"

）

96.14%

最终权益

，

包括

：（

1

）

控股子公司厦门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众和新能

源

"

，

原名厦门帛石贸易有限公司

，

公司持有众和新能源

66.67%

股权

，

全资子公司

厦门黄岩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33.33%

股权

）

持有阿坝州闽锋锂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闽锋锂业

"

）

62.95%

股权

，

其中

，

33%

股权为

2011

年

4

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

；

29.95%

股权为

2012

年

8

月通过股权受让方式取得

；（

2

）

全资子公司厦门黄岩贸易

有限公司持有闽锋锂业

33.19%

股权

。

二

、

闽锋锂业

29.95%

股权相关情况概述

1

、

关于闽锋锂业

29.95%

股权作价的相关约定

子公司厦门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

日与阿坝州闽锋锂业有限

公司的原股东签订了关于闽锋锂业之

《

股权转让合同

》，

就所受让的

29.95%

股权达

成了基于业绩的股权作价及付款条款

。

具体如下

：

若闽锋锂业

2013

年度审计后的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

（

不含本数

）

的

，

众和新

能源有权单方要求解除

《

股权转让协议

》，

并要求各转让方退回股权转让款和行权

保证金

。

若众和新能源未提出解除协议的

，

则视闽锋锂业

2014

年的净利润

，

确定

股权作价并支付股权转让款

：

（

1

）

若闽锋锂业

2014

年的净利润高于

3000

万元

（

含本数

）

的

，

则闽锋锂业估值

重新确定为

6.5

亿元

、

评估值

、

2014

年净利润

12

倍三者孰低

，

股权转让款按确定的

闽锋锂业估值

×

股权转让比例计算

，

支付股权转让款到

75%

；

若

2015

年度及以后

的任何一个年度闽锋锂业的净利润达到

4500

万元时

，

众和新能源即支付剩余的

25%

股权转让款

。

（

2

）

若闽锋锂业

2014

年的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

（

不含本数

）

的

，

则闽锋锂业估

值重新确定为

3

亿元

，

股权转让款重新确定为

3

亿元

×

股权转让比例

。

2

、

关于闽锋锂业

29.95%

股权的相关进展情况

上述

《

股权转让合同

》

签订后

，

至

2012

年

10

月公司合计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行

权保证金

8691

万元

。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2013

年度闽锋锂业净利润

（

合并数

）

为

-1,632.63

万元

。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控股子公司众和新能源行使闽锋锂业股权收购选择权的议案

》，

众和新能源

继续履行与闽锋锂业原股东李剑南等签订的上述

《

股权转让合同

》。

【

前述相关情况具体可参阅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

《

2012-043

：

关于增资厦门

市帛石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告

》、《

2014-038

：

关于控股子公司众和新能源行使闽锋锂

业股权收购选择权的公告

》、《

2014-037

：

众和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

》、《

2014-055

：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2014-063

：

关于签订

<

关于厦门

黄岩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意向性框架协议

>

的公告

》

及定期报告等文件

。】

三

、

闽锋锂业

29.95%

股权对价确定情况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收集的财务报表

，

闽锋锂业

2014

年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

，

按照前述

《

股权转让合同

》

相关约定

，

29.95%

股权转让价款将确定为

8985

万元

（

3

亿

元

*29.95%

），

亦即公司可以此价款享有闽锋锂业该部分股权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

（

公允价值

）

份额

20153

万元

。

公司已支付该股权转让款和行权保证金约

8691

万元

。

四

、

相关说明

公司将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相关规定

，

对前述股权对价确定情况进行相应账

务处理

，

并将及时披露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等相关情况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五

、

备查文件

1

、《

股权转让合同

》

特此公告

。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589� � � �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 � � �公告编号：2015-006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也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5

年

1

月

26

日下午

2:00

网络投票时间

：

2015

年

1

月

25

日至

2015

年

1

月

26

日

。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00～3:

00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5

日下

午

3:00

至

2015

年

1

月

26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地点

：

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41

号公司本部

3

、

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马世春先生

6

、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分别于

2015

年

1

月

10

日

、

2015

年

1

月

21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

大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7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5

名

，

代表股份

258,146,612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3.2893%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7

名

，

代表股份

255,525,969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2.9514%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8

人

，

代表股份

2,620,64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3379%

。

8

、

公司

6

名董事

、

全体监事

、

董事会秘书和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示的议案

，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1

、

关于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257,087,00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95%

；

反对

1,059,608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05%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

即中小投资者

）

表决情况

：

同意

61,642,102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3101%

；

反对

1,059,608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9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包洪臣

、

周廷伟

3

、

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

"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召集人资格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

、

表决结

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

效

。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

2

、

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证券代码：600291� � � � � � � �编号:临 2015－009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

、

23

日和

2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核实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

、

23

日和

2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属于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形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发布了

《

西水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

西水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西水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西水股份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

等相关公告

，

披露了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22

日起复牌

。

目前

，《

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

》

等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2

、

经核实

，

公司目前经营管理一切正常

，

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

3

、

经本公司自查并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证确认

，

除上述公司披

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外

，

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

上市公司收购

、

非公开发行股

票

、

债务重组

、

业务重组

、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

并承诺未来

3

个月内

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

三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前述已披露的事项外

，

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

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

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

。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5－004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鉴于相关事

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

票自

2015

年

1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

，

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

券时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355� �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编号：临 2015-003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拟筹划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项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影响

，

经公

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员工持股计划

，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不超过

3

个

工作日内

（

含停牌当日

）

公告并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 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323� � � � �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2015-013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职工安置方案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5

年

1

月

24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到职工代表

30

人

，

实到

30

人

，

参加人数符合规定

。

经与会代表认真审议

，

以无记名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职工

安置方案

》。

上述职工安置方案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只是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

一个阶段性工作

,

本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其他各项工

作

。

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

，

还需经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进一步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审批程序

，

其结果尚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 月 27日

证券代码：600538� � � �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04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拟筹划重大事项

，

鉴

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26

日起停牌

。

公司董事会承诺

：

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

，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交易日内

（

含停牌当日

）

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

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